
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公告

受文者：如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年6月6日
發文字號：健保醫字第1130662601號
附件：請自行至本署全球資訊網擷取

主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強化住院護理照護量能方案」（附

件）。

依據：依據本署113年4月25日全民健康保險醫療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決議暨同年5月16日「全民健康保險強

化住院護理照護量能方案」其他護理獎勵分配方式溝通會議

決議辦理。

副本：衛生福利部、衛生福利部全民健康保險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台灣醫院
協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護理師護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助產
師助產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物理治療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衛生福
利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本署企劃組、本署醫審及藥材組、本署醫務管理組、本署各
分區業務組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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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強化住院護理照護量能方案 

113年 1月 26日健保醫字第 1130660376號公告新增 

113年 4月 17日健保醫字第 1130107319號公告修訂 

113年 6月 6日健保醫字第 1130662601號公告修訂 

壹、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會（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辦理。 

貳、目的 

一、鼓勵醫院護理人員留任。 

二、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 

三、強化醫院夜班護理照護量能。 

參、實施期間：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肆、預算來源： 

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因應醫院護理人力需求，強化住院護理照

護量能」項下 40億元。 

伍、支付方式： 

一、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全年預算 27億元 

(一) 醫院資料登錄： 

1. 醫院應於統計年月次月 20日前，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填報「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包含：本月夜班總排班護理人

數、本月急性一般病床大（小）夜班排班護理人員數、本月急性

一般病床大（小）夜班總排班護理人次等資料。未填報前述資料

者，不予核發本方案各項獎勵金。 

2. 本方案每月撥付夜班獎勵款項後，醫院如有資料修正需求，須於

款項撥付日起 1 個月內，向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下稱保險人）

各分區業務組提出申請並提具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不足者

補付，溢付者於下次撥款時沖抵。 



3. 醫院應保存每月「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及本案獎勵撥付護理

人員清單備查。 

(二) 夜班獎勵金計算方式： 

1. 急性一般病床夜班獎勵標準： 

班別  

特約類別 
小夜班獎勵 大夜班獎勵 

醫學中心 600元／班 1,000元／班 

區域醫院 550元／班 950元／班 

地區醫院 500元／班 900元／班 

2. 每月各醫院夜班獎勵金＝（當月該院小夜班總排班人次×該院所

屬特約類別之小夜班獎勵標準）＋（當月該院大夜班總排班人次

×該院所屬特約類別之大夜班獎勵標準）。 

3. 本獎勵按月結算及撥付。 

(三) 夜班獎勵撥付規範： 

1. 保險人應於醫院每月「護理人員夜班排班資料」填報完成後，計

算前一個月各醫院之夜班獎勵金，並於每月月底前撥付夜班獎勵

金。 

2. 醫院應於保險人撥付夜班獎勵後，併同最近一次發薪時，將「急

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撥付予護理人員，並備註該款項

名目為【衛生福利部護理人員輪值大（小）夜班獎勵】。 

3. 醫院應於第一次撥款後 30 個工作日內，將「薪資明細案例（遮

蔽本項夜班獎勵以外之個人資訊）」提交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備查。 

(四) 如有特殊情形，保險人得依醫院填報之三班護病比及住院護理費申

報資料，預撥「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並於醫院填報該

月實際資料後重新計算夜班獎勵，不足者補付，溢付者於下次撥款時

沖抵。 

二、其他護理獎勵：全年預算 13億元 

(一) 分配方式：優先支應本方案「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之不



足，其餘再依各醫院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金占整體獎勵

金之比率，每半年撥付。 

1. 上半年（113年 1-6月）：依各醫院申報「非急性一般病床使用人

日數（醫令申報量）」占率分配（前述醫令包含各類非急性一般

病床住院護理費及一般慢性精神病床住院照護費）。 

2. 下半年（113年 7-12月）：依各醫院造冊提報「非急性一般病床

大（小）夜班護理人員總排班人次」占率分配。 

(1) 各醫院應於 114年 1月底前，依制式表格提報下半年各月「非

急性一般病床總排班人次」。保險人依前述資料之占率計算並

分配本項獎勵金。 

(2) 前述非急性一般病床係參考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所列，包含： 

A. 特殊病床：加護病床、精神科加護病床、燒傷加護病床、燒

傷病床、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慢性呼吸照護病床、隔離

病床、骨髓移植病床、安寧病床、嬰兒病床、嬰兒床、血液

透析床、腹膜透析床、手術恢復床、急診觀察床、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病床、急性後期照護病床、整合醫學急

診後送病床、戒護病床、司法精神病床、急診室、手術室及

產房。 

B. 慢性病床：慢性一般病床及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二) 獎勵對象：前開所指特殊病床（含急診室、手術室及透析室）及慢性

病床之「固定輪值三班單位」大（小）夜班護理人員。 

(三) 本項獎勵金上、下半年預算各 6.5億元，每半年結算並撥付一次上半

年預算占全年預算 40%（上半年獎勵金約於 113年 9月底撥付）、下

半年預算占全年預算 60%（下半年獎勵金約於 114年 3月底前撥付）。 

(四) 醫院應於方案公告後 30 個工作日內，提交本款項運用方式（8 成以

上須用於提升其他須輪值夜班單位之護理人員夜班費）予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備查。 

陸、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 



一、調升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之醫院達 100%。 

分子：領有本方案款項之醫院家數。 

分母：申報急性一般病床護理費之醫院家數。 

二、各醫院每月大（小）夜班護病比不高於基期（112年第 4季平均）大（小）

夜班護病比。 

三、急性一般病床之「年資 3個月以上護理人員離職率」、「年資 3個月以上

但未滿 2年護理人員離職率」不高於 112年同期。 

四、整體護理人員空缺率不高於 112年同期。 

柒、稽核機制及罰則 

一、款項之應用 

(一) 本方案「急性一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之款項應用於撥付急性一

般病床護理人員夜班獎勵，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二) 本方案「其他護理獎勵」之款項應用於提高撥付其他固定輪值三班單

位須輪值夜班單位之護理人員夜班獎勵費（本款項 8 成以上須用於

此）、強化護理照護量能及提升護理人力配置，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三) 醫院須提報本方案 113 年獎勵金發放情形，如未將本方案款項落實

於前述用途，保險人將予以追扣。 

二、透過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下稱照護司）「護助 e 起來平台」

宣導與公告醫院夜班費調查結果。 

三、如護理人員有夜班獎勵相關爭議，可透過衛生福利部「護理職場爭議通

報平台」反映，向照護司提出申訴及陳情受理。 

四、保險人將定期監測預算執行情形並得不定期進行稽核，經查有下列情形

者，追扣本方案獎勵款項： 

(一) 倘醫院未如實將夜班獎勵撥付予護理人員，保險人將依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9條、第 40條規定辦理。 

(二) 登錄不實或有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8條至

第 40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暨第 44條及第 45條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

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處以停止特約



者（含行政救濟進行中尚未執行處分者），以違規發生日期認定，對

於處分期間或停約之月份數，不撥付本方案之款項，已撥付者則追扣

其費用。 

(三) 經勞動檢查發現違反護理人員相關勞動法令者，處分日期當月不予

核發本方案獎勵金，款項已撥付者則追扣其費用。 

捌、訂定與修正程序 

本方案由保險人與相關團體共同研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副

知健保會。本方案之修訂，屬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程序辦理，餘屬執行面規定之修正，由保險人逕行修正

公告。 


